
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3-094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抵押自有资产为公司向兴业银行授信融资增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授信融资情况概述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经营发展资金

需求，于 2023 年 11 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暨关联人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申请授信融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3,700 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限为一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匠智汇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申请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同时，公司以青岛西海岸新区景观照明优化提升工程、前海交易广场

南区泛光照明工程、欧菲光总部研发中心泛光照明工程三个项目的应收账款进行

质押，公司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及其配偶刘衡女士、其子程治文先生为本次授信

融资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11 月 28 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暨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3）。 

现根据兴业银行内部审批要求，公司尚需抵押自有房产作为本次授信融资的

增信措施。本次自有资产抵押增信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相关抵押的主要情况 

（一）被担保的主债权 

1、抵押额度有效期内，抵押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额度授信合同》（即“总



合同”）及其项下的所有“分合同”。 

2、抵押额度有效期内，抵押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

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3、上述主合同下发生的抵押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均构成抵押合同

抵押担保的主合同债权，具体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

期限等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 

（二）抵押标的物 

抵押人（公司）自有的房产：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西海岸大厦 17 楼。 

（三）抵押担保范围  

1、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抵押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

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

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费、

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2、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的抵押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双方同

意转入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  

3、在抵押额度有效期内抵押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

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抵押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抵押权人垫款等行

为而发生的抵押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纳入本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  

4、无论主合同项下是否还存在其他多项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和

保证担保），抵押人均以抵押合同约定的全部抵押物共同抵押担保主合同的全部

债权，如因抵押登记机关要求约定将抵押物仅担保主合同的部分债权，则该要求

对抵押人、抵押权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也不视为对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范围

的变更。 

5、抵押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

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

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

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

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抵押人确认。  



6、抵押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抵押合同或行使抵押合同项下

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

裁）费用以及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三、本次抵押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抵押自有资产为公司向兴业银行授信融资增信，是基于公司目前实际经

营情况以及现金流状况的综合考虑，能对公司现有资金的获取方式进行有益补充，

缓解资金压力，符合公司融资安排和后续的资金使用规划，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

展，对公司资金管理、经营运作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抵押行为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亦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5 日 

 


